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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曾发改发〔2023〕5号

关于印发曾都区 2023 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实施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管委会、区直有关部门:

根据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农业农村

局《关于印发随州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2023 年度实施计划的

通知》(随发改价格〔2023〕3 号)和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曾都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曾政办规

〔2017〕1 号)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我区 2023

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



- 2 -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

围绕国家节水行动和保障粮食安全目标，以促进农业节水和保

障水利工程良性运行为重点，聚焦难点问题，统筹推进农业水

价形成机制、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、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、

用水管理机制协同落地落实。2023 年全区新增改革实施计划

面积 7 万亩，区级验收计划面积 7 万亩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1.科学分解年度改革任务。以大中型灌区改造、高标准农

田、高效节水等项目建设为重点，按照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联

席会议办公室的规定时间内，将 2023 年新增改革任务细化分

解到具体乡镇和行政村，落实到具体灌区、田块，同时要建立

完善改革面积台账，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，保质保量完成年度

改革任务。

及时做好信息资料审核上报工作，按市改革四部门统一要

求在4-12月的每月20日前向区改革四部门报送改革月进度统

计表; 7 月中旬前报送改革半年工作总结、改革台账;10 月 20

日前报送改革亮点或典型经验材料;12 月 15 日前报送年度改

革工作总结、改革台账、佐证资料和下一年改革实施计划。

2.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。按照国家发改委新出台的水利

工程价格管理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，全面梳理实行政府定价的

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、其他农田水利工程和设施供水成本及价

格情况，合理调整供水价格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。大中型灌

区末级渠系和小型灌区农业水价，可实行政府定价，也可由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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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双方协商定价，满足工程运行维护需要。充分考虑当地实

际供水成本、水资源稀缺程度、运行维护费用、农户承受能力、

用水补贴等因素，按照不低于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的原则，合理

制定供水工程各环节水价并适时调整，逐步推行分类水价和超

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3.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。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和省级财政水利改革发展资金主要

用于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，充分发挥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支

持作用。按照《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的通知》( 鄂财农发〔2021〕5 号)

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本地区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管理办法，

健全统筹资金用于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的长效机制，因地制

宜、持续稳定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政策，推动农业用水方

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，调动农民节水积极性，促进节约用水与

工程良性运行。

4.推进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建设。各相关单位要建立灌区、

高标准农田、高效节水、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清单，统

筹做好灌区与农田建设的有效衔接。充分利用大中型灌区改

造、高标准农田、高效节水等项目和资金，按照同步设计、同

步建设、同步验收的要求，配套农业用水计量设施，加快完善

农业用水计量设施体系，满足用水计量、按量收费改革需要。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创新工程设施管护模式，明晰工程产权，健全

管护组织，压实管护责任，保障工程良性运行。水利与农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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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部门要认真履行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监管职责。

5.进一步细化用水管理机制。严格落实农业灌溉用水总量

控制和定额管理，大中型灌区全部实行用水许可,新增改革区

域应结合农业用水灌溉定额，于 3 月 10 日前将农业用水总量

分配至各村组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分解至具体农户、田块，明确

初始水权，实行总量控制。各地应根据年度气象预报，根据不

同来水量，实行年度动态水权。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用水合作组

织的引导和管理，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供水的终端用水管理、水

费计收、工程建设与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作用。加强农业用水精

细化管理，建立健全农业用水统计管理台账，做好农业用水统

计工作，做到用水数据齐全。大力推进适水种植，结合高标准

农田建设，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设力度，大力发展节水灌溉，

推广喷灌、微灌、低压管道输水灌溉、集雨补灌、水肥一体化

等技术，推广农机农艺和生物节水，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效益。

6.做好年度改革验收工作。各相关单位要按照《湖北省农

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办法》(鄂发改价管〔2021〕342 号)要求，

严格落实改革验收标准，有序组织开展县级改革自验工作。各

相关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，完成本年度计划验收面积

的镇级备验和县级自验工作，并向市级四部门提出市级验收申

请。

7.建立“回头看”机制。建立健全改革“回头看”机制，

对已实施改革的区域进行动态跟踪，了解掌握各项机制运行情

况，评估改革成效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强化监督指导，特别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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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资金保障，确保各项机制持续有效运转。已完成改革面积

要巩固拓展改革成果,持续强化工程管护，建立促进农业节水

长效机制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落实

改革主体责任，强化组织领导，要加快推进改革，推动改革任

务全面完成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要切实发

挥统筹协调作用，及时研究改革推进情况，解决突出问题，压

实相关部门责任，确保改革顺利进行。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

职尽责，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形成改革合力。

2.抓实基础工作。各地要深入总结全面推进改革的好经

验、好做法，积极通过现场会、业务培训、联合调研等多种形

式开展改革交流和推广，发挥典型引领作用。加大改革宣传力

度，强化水情教育，引导农民树立节水观念，提高有偿用水意

识，调动农民节水灌溉、应用节水技术的积极性和增强节约用

水的自觉性。及时发布改革信息，通过多种媒体、多种方式宣

传解读改革政策，凝聚各方共识，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。

3.加强考核督办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考核已纳入耕地保护

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，考核内容主

要包括年度新增改革实施面积完成情况、水价调整至运行维护

成本水平情况、供水计量设施配套完善情况、农业用水总量控

制情况、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落实情况等 5 项重点改革内容。

各地要及时完成改革自评并报送佐证材料，自评分数及佐证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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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原则上应保持一致。改革台账是开展改革考核的重要依据，

各地要做好台账更新维护和审核上报工作，全面统筹改革时序

进度安排，避免将大头任务集中到明后两年，要加快改革进度，

推动改革全面按时完成。

附件：曾都区 2023 年计划新增改革面积和验收面积

随州市曾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随州市曾都区财政局

随州市曾都区水利和湖泊局 随州市曾都区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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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曾都区 2023 年计划新增改革面积和验收面积

面积单位：万亩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

2025 年前

应完成改革

总 面 积

截止 2022 年

底累计已完

成改革面积

2023 年

计划新增

改革面积

2023 年

计划验收

面积

随州市 155.71 72.45 35.22 30.36

1 随 县 84.15 36.77 18 14.56

2 广水市 44.9 23.36 10.22 8.8

3 曾都区 26.66 12.32 7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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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州市曾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3 年 2 月 28 日印发


